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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法修正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6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47401 號  

第 十 二 條  營造業出資種類及其占資本額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所稱資本額，於營造業以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者，係指實收資本額。 

第三十一條  工地主任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另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或取得中央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依技能檢定法令辦理之營造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工

地主任執業證者，始得擔任： 

一、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建築、營建、水利、環境或相關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

有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二、職業學校土木、建築或相關類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

經驗者。 

三、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並於畢業後有十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四、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或相關類科考試及格，

並於及格後有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五、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並有三年以上

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六、專業營造業，得以領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並有

三年以上該項專業工程經驗者為之。 

本法施行前符合前項第五款資格者，得經完成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時數之職業法規講

習，領有結訓證書者，視同評定合格。 

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每逾四年，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回訓證明，始得擔任營造

業之工地主任。 

本法施行前領有內政部與受委託學校會銜核發之工地主任訓練結業證書者，應取得

前項回訓證明，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後，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應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

管理輔導及訓練服務等業務；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全國營造業

工地主任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營造業聘用工地主任，不必經工地主任公會同意。 

第一項工地主任之評定程序、基準及第三項回訓期程、課程、時數、實施方式、管

理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